盐池县2025年小杂粮种植项目（衔接资金）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关于印发〈盐池县2025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盐党农发〔2025〕1号）文件安排，2025年我县下达衔接资金600万元用于脱贫户小杂粮种植补贴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2025年下达我县衔接资金600万元，资金全部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实际完成小杂粮脱贫户种植补贴600万元，补贴标准30元/亩，共补贴20万亩。实际支付资金600万元，资金支付全部完成，完成资金支付100%，完成资金支付占财政预算的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严格资金使用流程和安排，无挤占、挪用、套取专项资金的现象，资金按要求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
2025年脱贫户小杂粮种植面积20万亩，实际通过验收面积20万亩。
（2）质量指标
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未发生资金管理使用中违纪违规问题。
（3）时效指标
资金兑付时限指标为2025年12月底前，实际于2025年9月17日完成兑付。
（4）成本指标
盐池县2025年小杂粮种植项目（衔接资金）下达资金600万元，实际兑付600万元，补贴标准30元/亩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经济效益
通过对全县脱贫户小杂粮种植进行补贴，着力提高了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收入。
（2）社会效益
通过对全县脱贫户小杂粮种植进行补贴，牢牢守住了规模性返贫底线。
（3）生态效益
因小杂粮在收获后，茎秆茬通过整地、机械深翻等农事操作，实现了秸秆还田，有助于土壤地力培肥，实现了生态环境改善效果。
（4）可持续影响
通过项目对农户种植小杂粮的扶持，显著提升了农户种植小杂粮积极性，有效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农户满意度≥95%，通过走访企业和农户，现场了解项目实际，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项目主管部门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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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	（2025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盐池县2025年小杂粮种植项目（衔接资金）

	主管部门
	盐池县财政局
	实施单位
	盐池县农业农村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600
	600
	600
	10
	100.00%
	10

	
	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600
	600
	600
	—
	
	—

	
	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年度
总体
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1.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；
2.经验收审定合格的小杂粮种植户30元/亩的种植补贴
	
实际完成小杂粮脱贫户种植补贴600万元，补贴标准30元/亩，共补贴20万亩。实际支付资金600万元，资金支付全部完成，完成资金支付100%，完成资金支付占财政预算的100%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（A）
	全年实际值（B）
	分值
	得分
	得分计算方法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）
	数量指标（20分）        
	小杂粮种植面积
	20万亩
	20万亩
	20
	20
	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×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	无

	
	
	质量指标（10分）
	指标1：资金发放到位率
	100%
	100%
	10
	10
	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来记分。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×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	无

	
	
	时效指标（10分）
	指标1：资金兑付时限
	2025年12月底
	2025年9月17日
	10
	10
	
	无

	
	
	成本指标（10分）
	指标1：补贴标准
	30元/亩
	30元/亩
	10
	10
	
	无

	
	效
益
指
标
（30分）
	社会效益
指标（10分）
	带动脱贫户增收
	增收明显
	增收明显
	10
	10
	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来计分。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×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	无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（10分）
	露天秸秆焚烧
	不发生
	不发生
	10
	10
	
	无

	
	
	可持续
影响指标（10分）
	提升脱贫户小杂粮种植积极性
	显著
	显著
	10
	10
	
	无

	
	满意度指标（20分）
	服务对象
满意度
指标（20分）
	项目区群众满意度
	≥95%
	100%
	20
	20
	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式。
	无

	总 　　　 分
	100
	100
	
	

	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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